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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修订公司章程、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关

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【2012】

37号）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监管指引第3号》”）的要求，公司对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

的内容作了相应的修订，并制订了股东回报规划。 

依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公司《独立董事制度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

董事，我们对章程的修订内容和股东回报规划进行了认真的审核，现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依照《监管指引第 3 号》的要求和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

规定，对章程中“第一百五十五条”关于利润分配有关事项的修订，

增加了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内容；进一步完善了分红的决策和监督机

制；规范了制订利润分配方案的依据，这对公司保持连续、稳定的利

润分配政策、合理回报股东、维护公司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

要意义。 

2、股东回报规划明确了利润分配原则、现金分红计划，作出了

制订股东回报规划的说明，体现了《监管指引第 3 号》的要求、公司

章程的相关规定、公司发展的实际状况，以及对股东的合理回报，这

对规范公司的利润分配行为、促进公司认真执行现金分红政策、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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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，具有积极意义。 

3、利润分配事项修订的内容及股东回报规划提出的现金分红计

划符合公司的实际，具有可行性。 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及《关于制订<股东回

报规划>的议案》提交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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